考察对象提交材料清单

一、个人自传（1000字左右）

（一）自传撰写要求：

1.对个人的出生日期作出说明；

2.对个人的学习经历（从小学开始）作详细说明；

3.对个人的实习实践、工作经历作详细说明；

4.对个人的家庭关系、兴趣特长、奖惩情况作详细说明；

5.对个人诚信参考、遵纪守法，以及践行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情况作详细说明。

（二）上交要求：打印成纸质版，签名并签日期。

二、填写考察对象近亲属有关情况自查表

填写《考察对象近亲属有关情况自查表》，签名并签日期。

三、无犯罪记录证明

居住地社区派出所出具的本人无犯罪记录证明。

四、银行个人征信记录
（一）查询方法。考生打开“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网页——点击核心业务“互联网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注册——提交，等待个人征信记录反馈。

（二）上交要求：将反馈结果打印成纸质版，然后在每页签注“与查询结果一致”并签名及签日期。

五、法院失信被执行记录情况

（一）查询方法。电脑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按提示查询本人相关情况（注意在“省份”栏选择“全部”），查询结果出来后，调整网页大小，将该页面的网站地址、“查询条件”、“查询结果”3部分内容截图在一张图片。

（二）上交要求：将截图打印成纸质版，然后签注“与查询结果一致”并签名及签日期。

六、现实表现鉴定及相关材料

请考生与单位或社区联系，由单位或社区出具现实表现鉴定材料，单位出具廉政情况说明。考生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应由所在单位政工部门和纪检部门分别出具工作表现及廉政情况鉴定材料。

